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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採購簽呈範例【政府採購法第 105條第 1 項第 2款適用】 

(跨縣市支援搶災為例) 

簽       

主旨：茲因○○颱風造成國家遭遇天然災害、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，

需緊急處置協助○○風災之縣市災害救助，有關辦理該地方搶修

搶險之緊急採購，簽請核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(○○)年○月○日○○颱風已於○○縣市（地區）釀成慘重災

情，所帶來的降雨量履創新高，使得受災縣市之災損情形已超過

其既有救災能量。本府為因應本次緊急事故，發揮「人飢己飢，

人溺己溺」精神，研議支援本市之人力、物資或機具予本次風災

受災縣市，因本局（處）執行中之（契約名稱）現行簽約開口契

約廠商（○○○公司）履約地點未包含○○縣市，為爭取搶災時

效，經瞭解○○公司之機具供應及履約能力均符合本次搶災工作

之需求，爰擬以緊急採購不訂底價最低標方式邀請○○○公司辦

理議價。 

二、本案因○○災區死亡人數已逾百人，數以百計災民等待黃金救援

時間尚待救援，無家可歸災民需急難救助，故符合政府採購法

(以下簡稱採購法)第 10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為使該等地區能

盡速恢復原狀，以正常之採購程序處理者，恐緩不濟急，故確有

緊急處置之必要。惟該等緊急處置應徵鈞長之同意後，始得辦

理。  

三、依「新北市政府災害緊急採購處理要點」第 2點第 2項規定，本

案可不適用採購法招標及決標規定，但不包括採購法第 34條、

第 50條及第 58條至第 62條之規定，惟需予簽報核准。 

四、以上經費預估共需新臺幣○○○萬元。可自○○○○災害準備金

（或預算科目）中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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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辦：本案如蒙奉可： 

一、得以緊急採購方式邀請○○○公司議價承接本案。 

二、辦理緊急採購時，不適用採購法中有關招標及決標規定，即不適

用採購法第二章及第三章之規定，但不包括採購法第 34條、第

50條及第 58條至第 62條之規定。 

三、自○○○○災害準備金（或預算科目）項下支應本緊急採購之經

費。 

四、本緊急採購以不訂底價最低標方式辦理，請指派開標議價決標主

持人，並授權該人員直接就廠商報價辦理議價之權利。 

五、本案議價文件由本業務單位依實際需要自行擬定，並在落實救災

及市府利益原則下，於議價時賦予主持人修改及議定該文件之

權利。 

六、屆時一併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辦。 

 


